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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暨上市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634.128万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634.128万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
一、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批准及实施情况
（一）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 11月 30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二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独
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
见。

2、2023年3月31日，公司披露《关于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国务院国资委批复的公告》，
国务院国资委原则上同意公司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3、2023年 4月 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临时）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公司根据国务院国资委的监管要求及审核意见，并结合实际情况，对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进行了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议案相关事项
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意见。

4、2023年4月1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独立董事凌志雄先生作
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3年4月25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
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5、2023年4月7日至2023年4月16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岗位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共计10天。截至公示期满，公司未收到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
象提出的异议。2023年4月18日，公司披露《监事会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
对象名单（修订稿）的公示情况说明及核查意见》。

6、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株洲时代新材
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
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并于2023年4月26日公告了《关于公司2022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7、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和第九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限制性股票授予数量
的议案》《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由于公司1
名员工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其在首次授予阶段获授的全部限制性股票，根据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授权，公司董事会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的激励对象名单、授予数量进行调整。调整后，本激
励计划拟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数量由2,287.00万股调整为2,271.00万股，其中，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数量由1,998.00万股调整为1,982.00万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数量保持不变。首次授
予的激励对象人数由210人调整为209人。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首次授予日为2023年4月26日。独立
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8、2023年5月29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
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有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
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140,000股。本激励计划首次实际授予的激励对
象人数为207人，首次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9,680,000股。2023年5月31日，公司披露

《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结果公告》。
9、2023年6月27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临时）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十八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的
议案》，确定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日为 2023年6月27日，以人民币6.85元/股的授予价格向39名符
合预留授予条件的激励对象预留授予210.00万股限制性股票，剩余尚未授予的预留权益作废处理，未
来不再授予。独立董事对相关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监事会对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10、2023年7月24日，公司完成了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登记工作，并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在确定预留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
中，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4.00万股。本激励计划预留实际授予的
激励对象人数为39人，预留实际授予登记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06.00万股。2023年7月26日，公司
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结果公告》。

11、2024年 8月 23日，公司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及第九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鉴于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中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回购注销其对应的已
获授但未解除限售的全部90,000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2024年10月22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
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前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4年10月24日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2、2025年4月28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
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
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241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695.112万股。2025年
4月30日，公司披露《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成就的公告》。2025年5月29日，首次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629.772万股
限制性股票已上市流通。2025年7月24日，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65.34万股
限制性股票已上市流通。

13、2025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三次（临时）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因组织调动、退休、身故、离职、个人层面绩效未能全额达标等原因，部分激励对象持有的限制
性股票不得解除限售，公司拟回购注销前述不得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合计426,980股。公司于2026
年1月14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前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26年1月16日
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14、2025年12月2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价格的议案》，鉴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已实施完毕，本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由5.114元/股调整为5.044元/股，预留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
的回购价格由6.449元/股调整为6.379元/股。

15、2026年4月29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首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公司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议案》，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激励计划首
次及预留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
242名，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698.214万股。

（二）历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情况

授予批次

首次授予
预留授予

授予日期

2023年4月26日
2023年6月27日

授予价格（元/股）

5.65
6.85

实际授予登记的股票数量（万
股）
1,968
206

实际授予登记的激励对象人
数（人）
207
39

注：1、在确定首次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首次授予激励对象
中有2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全部限制性股票、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
性股票，共计 14万股。因此，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调整为 207
人，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登记的数量调整为1,968万股。

2、在确定预留授予日后的股权激励款项缴纳过程中，由于个人资金原因，预留授予激励对象中
有1名激励对象自愿放弃拟授予其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共计4万股。因此，本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实际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39人，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实际授予登记的数量调整为206万
股。

（三）历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情况

解除限售批次

首次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预留授予部分第
一个解除限售期

解除限售上市
日期

2025 年 5 月 29
日

2025 年 7 月 24
日

解除限售暨上市股
数（万股）

629.772

65.34

截至该批次上市日
剩余未解除限售数

量（万股）

1329.228

140.66

截至该批次上市日取
消解除限售数量（万

股）

9

/

取消解除限售的原
因

1名激励对象因离职
不具备激励对象资

格

/

是否因分红送
转导致解除限
售股数量变化

否

否

注：“截至该批次上市日剩余未解除限售数量”包括部分不符合解除限售条件待办理回购注销的
限制性股票。

二、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限售期届满说明
根据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的规定，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的限制性股票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为自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
至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授予日起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获授首次
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总数的33%。

鉴于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日为2023年5月29日，本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部分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将于2026年5月28日届满。

（二）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解除限售期内，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条件

1、公司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

的审计报告；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

意见的审计报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

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以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

取市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业绩考核目标：

解除限售期

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业绩考核目标
以2021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2024年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
率不低于10.64%，且不低于同行业均值或对标企业的75分
位值；2024年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5.30%，且不低于同行业
均值或对标企业的 75分位值；2024年资产负债率不高于

70%。

注：1、公司按照对标企业与时代新材的主营业务相似的原则选取；“同行业”指wind
四级分类-基础化工、wind四级分类-机动车零配件与设备、中信三级分类-玻璃纤

维，分别对应时代新材轨道交通板块、汽车零配件制造板块、风力发电板块；
2、上述“营业收入”指经审计的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净资产收益率”指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计算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上述解除限售考核条件中2021年的业绩数据以当年年报披露的数据为准；

4、在年度考核过程中对标企业若出现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对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影响较大的资产出售或收购、重大资产重组或出现偏离幅度过大的样本极值等情

况，则将由公司董事会在年终考核时剔除或更换样本。

4、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业绩考核包括两个层面，分别为公司层面业绩考核指标、个人层面绩效考

核指标。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根据内部绩效考核制度执行。
（1）激励对象为内部干部的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内部干部依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职业经理人年度考核管理办法》
签署《年度目标责任书》，考核期内综合考评C（合格）及以上，且每年工作业绩考核分
数在80分以上，可获得解除限售权限。同时根据考核年度综合考评结果，按比例进

行解除限售，原则如下：

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合格）
80%

D（不合格）
0

（2）激励对象为非内部干部的个人业绩考核要求
非内部干部个人业绩考核依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职业经理通道
员工绩效管理办法》统一签署《年度绩效协议书》，进行年度绩效评价。每年的绩效
考评为C（合格）及以上，可获得解除限售权限。同时根据考核年度绩效考评结果，按

比例进行解除限售，原则如下：

考核等级
解除限售比例

A（优秀）
100%

B（良好）
100%

C（合格）
80%

D（不合格）
0

公司业绩目标达成的前提下，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可解除限售数量=个人当年计
划解除限售数量×个人解除限售比例。对于激励对象对应考核当年不得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价回购注销。
本激励计划具体考核内容依据《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成就情况

公司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件。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情形，满足解除限售条
件。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以 2021年的营业收入为基数，公司 2024
年的营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12.59%，不低于同
行业均值（8.80%）；2024年公司净资产收益率
为 6.90%，不低于同行业均值（2.89%）；2024年

公司资产负债率为66.81%，不高于70%。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达标。

183名激励对象绩效考核结果为“A”/“B”，个人
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22名激励对象绩
效考核结果为“C”，个人层面解除限售比例为
80%。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
性股票，由公司按授予价格与股票市价孰低价

回购注销。

综上所述，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符合解除限售条
件的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人数为205人，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为634.128万股。

三、本次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的数量

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解除限售期可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205人，可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634.128万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0.68%。首次授予

部分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彭华文

杨治国

李华伟

刘军

彭海霞

彭超义

荣继纲

侯彬彬

龚高科

夏智

熊友波

核心管理、核心技术（业务）人员（共194人）

合计

职务

董事长

董事、总经理

职工董事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总工程师

副总经理

副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

总法律顾问

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万
股)
37
37
16
26
16
16
16
16
16
16
16

1726
1,954

本次可解除限售限制性
股票数量（万股）

12.21
12.21
5.28
8.58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5.28

558.888
634.128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占
已获授予限制性股票

比例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3%

32.38%
32.45%

注：上表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

致。

四、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安排及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日为2026年5月29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上市流通数量为634.128万股。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锁定和转让限制

1、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25%；在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2、激励对象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父母、子女的，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

得收益。

3、在本激励计划的有效期内，如果《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中对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份转让的有关规定发生了变化，则这部分激励对象转让其

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应当在转让时符合修改后的《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单位：股

类别

有限售条件股份

无限售条件股份

总计

变动前

68,566,645
862,186,875
930,753,520

本次变动

-6,341,280
+6,341,280

0

变动后

62,225,365
868,528,155
930,753,520

注：以上本次解除限售前股本结构为截至公告日的公司股本情况。本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

构的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为准。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解除限售已获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本次解除限售的

解除限售期即将届满，本次解除限售的条件已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和解除限售数量符合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相关规定。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00487 证券简称：亨通光电 公告编号：2026-039号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中山北路 2288 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895
1,031,713,955

42.2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董事长崔巍先生

主持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2人，出席8人，其中独立董事乔久华先生因个人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书面

委托独立董事杨钧辉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述职；董事钱建林、谭会良、陆春良、孙中林因公务原因未出
席本次会议。

2、总裁张建峰、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王僚俊、合规总监顾怡倩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954,621
比例（%）
99.7325

反对
票数

787,735
比例（%）
0.0764

弃权
票数

1,971,599
比例（%）
0.1911

2. 议案名称：2025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087,041
比例（%）
99.7454

反对
票数

648,435
比例（%）
0.0629

弃权
票数

1,978,479
比例（%）
0.1918

3. 议案名称：202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077,741
比例（%）
99.7445

反对
票数

650,835
比例（%）
0.0631

弃权
票数

1,985,379
比例（%）
0.1924

4. 议案名称：202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211,868
比例（%）
99.7575

反对
票数

573,635
比例（%）
0.0556

弃权
票数

1,928,452
比例（%）
0.1869

5. 议案名称：2025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921,741
比例（%）
99.7294

反对
票数

795,935
比例（%）
0.0771

弃权
票数

1,996,279
比例（%）
0.1935

6. 议案名称：关于 2025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6.01 议案名称：董事长崔巍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72,354
比例（%）
99.7052

反对
票数

914,089
比例（%）
0.0886

弃权
票数

2,127,512
比例（%）
0.2062

6.02 议案名称：董事钱建林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65,154
比例（%）
99.7045

反对
票数

923,289
比例（%）
0.0895

弃权
票数

2,125,512
比例（%）
0.2060

6.03 议案名称：董事谭会良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574,654
比例（%）
99.6957

反对
票数

1,007,689
比例（%）
0.0977

弃权
票数

2,131,612
比例（%）
0.2066

6.04 议案名称：董事张建峰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39,754
比例（%）
99.7020

反对
票数

931,589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2,142,612
比例（%）
0.2077

6.05 议案名称：董事陆春良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44,854
比例（%）
99.7025

反对
票数

930,089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2,139,012
比例（%）
0.2073

6.06 议案名称：董事孙中林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41,754
比例（%）
99.7022

反对
票数

931,489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2,140,712
比例（%）
0.2075

6.07 议案名称：董事田国才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42,554
比例（%）
99.7023

反对
票数

931,489
比例（%）
0.0903

弃权
票数

2,139,912
比例（%）
0.2074

6.08 议案名称：职工代表董事孙建锋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58,154
比例（%）
99.7038

反对
票数

909,589
比例（%）
0.0882

弃权
票数

2,146,212
比例（%）
0.2080

6.09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蔡绍宽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48,754
比例（%）
99.7029

反对
票数

926,089
比例（%）
0.0898

弃权
票数

2,139,112
比例（%）
0.2073

6.10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任晓敏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52,754
比例（%）
99.7033

反对
票数

921,689
比例（%）
0.0893

弃权
票数

2,139,512
比例（%）
0.2074

6.11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乔久华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51,354
比例（%）
99.7032

反对
票数

921,989
比例（%）
0.0894

弃权
票数

2,140,612
比例（%）
0.2075

6.12 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杨钧辉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48,154
比例（%）
99.7028

反对
票数

926,189
比例（%）
0.0898

弃权
票数

2,139,612
比例（%）
0.2074

6.13 议案名称：离任董事鲍纪聪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39,254
比例（%）
99.7020

反对
票数

928,789
比例（%）
0.0900

弃权
票数

2,145,912
比例（%）
0.2080

6.14 议案名称：离任董事尹纪成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638,554
比例（%）
99.7019

反对
票数

930,089
比例（%）
0.0901

弃权
票数

2,145,312
比例（%）
0.2079

6.15 议案名称：离任董事李自为 2025 年度薪酬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547,054
比例（%）
99.6930

反对
票数

1,020,689
比例（%）
0.0989

弃权
票数

2,146,212
比例（%）
0.2080

7. 议案名称：董事 2026 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0,698,735
比例（%）
96.9938

反对
票数

28,991,064
比例（%）
2.8100

弃权
票数

2,024,156
比例（%）
0.1962

8. 议案名称：关于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04,262,643
比例（%）
97.3393

反对
票数

25,468,060
比例（%）
2.4685

弃权
票数

1,983,252
比例（%）
0.1922

9.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 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6,485,080
比例（%）
99.4932

反对
票数

3,182,277
比例（%）
0.3084

弃权
票数

2,046,598
比例（%）
0.1984

10.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亨通光电未来三年（2026-2028）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9,029,168
比例（%）
99.7398

反对
票数

758,335
比例（%）
0.0735

弃权
票数

1,926,452
比例（%）
0.1867

11. 议案名称：2025 年度奖励基金计提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914,568
比例（%）
99.7287

反对
票数

835,435
比例（%）
0.0810

弃权
票数

1,963,952
比例（%）
0.1904

12.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028,823,668
比例（%）
99.7199

反对
票数

911,535
比例（%）
0.0884

弃权
票数

1,978,752
比例（%）
0.1918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
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
股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
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689,059,931
44,620,182
295,531,755
38,372,517
257,159,238

100.0000
100.0000
99.1605
94.6813
99.8654

0
0

573,635
227,100
346,535

0.0000
0.0000
0.1925
0.5604
0.1346

0
0

1,928,452
1,928,452

0

0.0000
0.0000
0.6471
4.7583
0.0000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 593,765,498 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
亨通光电 95,294,433 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9,059,93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7.94%，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7
8

9

10

议案名称

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董事长崔巍2025年度薪酬
董事钱建林2025年度薪酬
董事谭会良2025年度薪酬
董事张建峰2025年度薪酬
董事陆春良2025年度薪酬
董事孙中林2025年度薪酬
董事田国才2025年度薪酬
职工代表董事孙建锋 2025

年度薪酬
独立董事蔡绍宽 2025年度

薪酬
独立董事任晓敏 2025年度

薪酬
独立董事乔久华 2025年度

薪酬
独立董事杨钧辉 2025年度

薪酬
离任董事鲍纪聪 2025年度

薪酬
离任董事尹纪成 2025年度

薪酬
离任董事李自为 2025年度

薪酬
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

关于新增为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26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

议案
关于制定《亨通光电未来三
年（2026-2028）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同意

票数

340,151,937
339,612,423
339,605,223
339,514,723
339,579,823
339,584,923
339,581,823
339,582,623
339,598,223
339,588,823
339,592,823
339,591,423
339,588,223
339,579,323
339,578,623
339,487,123
311,638,804
315,202,712

337,425,149

339,969,237

比例（%）

99.2698
99.1123
99.1102
99.0838
99.1028
99.1043
99.1034
99.1036
99.1082
99.1055
99.1066
99.1062
99.1053
99.1027
99.1025
99.0758
90.9485
91.9886

98.4740

99.2165

反对

票数

573,635
914,089
923,289
1,007,689
931,589
930,089
931,489
931,489
909,589
926,089
921,689
921,989
926,189
928,789
930,089
1,020,689
28,991,064
25,468,060

3,182,277

758,335

比例（%）

0.1674
0.2668
0.2695
0.2941
0.2719
0.2714
0.2718
0.2718
0.2655
0.2703
0.2690
0.2691
0.2703
0.2711
0.2714
0.2979
8.4607
7.4326

0.9287

0.2213

弃权

票数

1,928,452
2,127,512
2,125,512
2,131,612
2,142,612
2,139,012
2,140,712
2,139,912
2,146,212
2,139,112
2,139,512
2,140,612
2,139,612
2,145,912
2,145,312
2,146,212
2,024,156
1,983,252

2,046,598

1,926,452

比例（%）

0.5629
0.6209
0.6203
0.6221
0.6253
0.6242
0.6247
0.6245
0.6263
0.6243
0.6244
0.6247
0.6244
0.6263
0.6261
0.6263
0.5907
0.5788

0.5973

0.5622

注：公司控股股东亨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亨通光电 593,765,498 股，实际控制人崔根良先生持有
亨通光电 95,294,433 股，亨通集团和崔根良先生为一致行动人，合并持有亨通光电689,059,931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27.94%，因此将崔根良先生纳入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计算。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4、议案8 涉及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

3 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的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
律师：司慧、万晓宇
(二)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亨通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143 证券简称：长盈通 公告编号：2026-019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五路80号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

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
73

30,845,974
30,845,974
24.3644
24.3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皮亚斌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及《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曹文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3,176
比例（%）
99.9585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9,598

比例（%）
0.0312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26,511
比例（%）
99.9369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6,263

比例（%）
0.0528

5、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6、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公司及所属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7、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6,155,936
比例（%）
99.7860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519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1621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0,832,773
比例（%）
99.9572

反对
票数
3,200

比例（%）
0.0103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0325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55,060
比例（%）
96.5299

反对
票数

204,076
比例（%）
3.3080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162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48,798
比例（%）
96.4284

反对
票数

204,076
比例（%）
3.3080

弃权
票数
16,263

比例（%）
0.2636

12、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2026年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5,955,060
比例（%）
96.5299

反对
票数

204,076
比例（%）
3.3080

弃权
票数
10,001

比例（%）
0.1621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7

8

9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关于董事 2026 年度薪酬
方案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的议案》
《关 于 制 定 ＜ 未 来 三 年
（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员工持
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

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员工持

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办理公司 2026年员工持
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票数

6,149,674
6,155,936
6,155,936

6,155,936

6,155,936

5,955,060

5,948,798

5,955,060

比例（%）

99.6845
99.7860
99.7860

99.7860

99.7860

96.5298

96.4283

96.5298

反对

票数

3,200
3,200
3,200

3,200

3,200

204,076

204,076

204,076

比例（%）

0.0518
0.0518
0.0518

0.0518

0.0518

3.3080

3.3080

3.3080

弃权

票数

16,263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0,001

16,263

10,001

比例（%）

0.2637
0.1622
0.1622

0.1622

0.1622

0.1622

0.2637

0.162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议案4、5、7-12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2、关联股东对议案7、10-12进行了回避。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乾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杨晖、邬文丽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人资格、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表决程序及结果等事

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
序及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武汉长盈通光电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证券代码：688593 证券简称：新相微 公告编号：2026-022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36,847,68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36,847,68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关于同意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731号），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新相微”）
首次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91,905,883股，并于2023年6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367,623,529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459,
529,412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91,155,191股，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85.12%，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68,374,221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14.8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共计 5名，限售股数量 136,847,689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29.78%。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锁定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3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本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形成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因利

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根据《新相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招股说明书》及《新相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等文件，本次申请上市流通限售股股
东关于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承诺如下：

（一）股东New Vision Microelectronics Inc.（以下简称：New Vision（BVI））、Xiao International Invest⁃
ment Limited（以下简称：Xiao International）、新余市曌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
余曌驿）、新余市俱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俱驿）(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东)关
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企业不转让
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果
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
格。

3、本企业承诺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公司控股股东/第一大股东/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二）新余市驷驿信息技术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新余驷驿）(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控制的股东)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得提议由公司回购该等股份；

2、本企业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6个月
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企业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至少6个月。在延长锁定期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公司本次发行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如果公司上市后，

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本企业承诺遵守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对公司股东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三）New Vision（BVI）、Xiao International关于持股意向和减持意向的承诺：
1、对于本企业/本人在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企业/本人将严格遵守已作出的关于所

持公司的股份流通限制及自愿锁定的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出售本次发行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
2、本企业/本人将长期持有公司的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如本企业/本人拟减持所持公司股

份，将遵守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
持计划，在股份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股份减持的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如
果公司上市后，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发行价将为除权除息后的
价格。

3、如本企业/本人拟减持股份的，本企业/本人将采用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法律、法规
允许的方式转让公司股份，并于减持前3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如本企业/本人计划通过上交所集中竞
价交易减持股份的，将在首次卖出的15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且在任意连续90日内通过上
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如本企业/本人通过大宗交易方式
减持的，在任意连续90日内，本企业/本人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如本企业/本
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并导致本企业/本人所持公司股份低于5%的，本企业/本人将在减持后
的6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承诺。本企业/本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
不得低于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新相微本次上市流

通的限售股股东已严格遵守了其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时作出的承诺。本次限售
股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对新相微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36,847,689股，限售期为36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6月1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股东
名称

New Vision（BVI）
Xiao International

新余曌驿

新余俱驿

新余驷驿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76,653,360
24,077,880
14,247,000
8,612,449
13,257,000
136,847,689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16.68%
5.24%
3.10%
1.87%
2.88%
29.78%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76,653,360
24,077,880
14,247,000
8,612,449
13,257,000
136,847,689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0
0
0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36,847,689
136,847,689

限售期（月）

36
36

特此公告。

上海新相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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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4

月7日至5月2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核实：截至2026年5月22日，公司不存在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公司关注到近期市场对PCB/锂电铜箔行业关注度较高。公司提醒投资者，电解铜箔产业具有
一定的周期性，其周期性也传导至电解铜箔装备行业，下游行业投资周期性放缓可能导致公司业绩波
动的风险。

● 截至2026年5月22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盘，公司
最新滚动市盈率为108.18倍，公司所处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8.03倍。公司市
盈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市盈率水平，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估值过高带来的投资

风险，审慎评估公司股票的合理价值。
● 公司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4月7日至5月2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

过2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
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

二、上市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就此情形进行了必要的核实。经公司自查，现说明情况如

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内

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不存在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
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书面核实，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筹划并购重组、股份发

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三）公共媒体报道情况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

信息。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

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会也未获
悉根据《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
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1.股票交易连续三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4月7日至5月22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
规定，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情形。近期公司股价波动较大，可能存在短期上涨过快出现下跌的
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2. 截至2026年5月22日，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5月21日收盘，公司最
新滚动市盈率为108.18倍，公司所处的专用设备制造业（C35）最新滚动市盈率为48.03倍。公司市盈
率显著高于同行业市盈率水平，存在估值较高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估值过高带来的投资风
险，审慎评估公司股票的合理价值。

3.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参考报》《中

国日报》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4.行业周期性风险：公司的电解成套装备及铜箔钛阳极主要应用于“电子电路铜箔“及“锂电铜箔

“的生产，而电解铜箔主要应用于印刷线路板和锂电池制造两大领域。这两个领域均具有一定的周期
性，这也导致电解铜箔产业具有周期性。这样的周期性也传导至电解铜箔装备行业，下游行业投资周
期性放缓可能导致公司业绩波动的风险。

5.市场竞争加剧风险：随着国内电解铜箔设备行业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若公司不能
持续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产品质量优势和成本优势，可能面临市场份额下降、盈利能力下滑的风险。

6.技术迭代风险：电解铜箔设备行业技术更新较快，若公司不能及时跟进技术发展趋势，持续进
行产品升级和技术创新，可能面临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风险。

7.客户集中风险：公司下游客户主要为电解铜箔生产企业，若主要客户因行业周期性调整、经营
状况变化等原因减少资本开支或推迟设备采购，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不利影响。

8.公司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
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
判断。受客观条件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
股市中可能涉及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泰金新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3日


